注意事项
1、团员信息统计表注意事项：
（1）团情况统计以2016年11月1日的数据为统计截止数据；团员信息统计表含有两个sheet，包括“团干部信息”和“团员信息”，其中红色为必填，其他项目努力完善，注意不要改变表格样式；
（2）团支书、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、学院团委部长及以上团干部等应填写“团干部信息”表，各支部要充分调查支部成员在院团委各级团组织任职情况；其余未满28周岁的共青团员填写“团员信息”，注意团员与团干不能重复；
（3）身份证号必须认真输入，确保正确，不能复制；有下拉菜单的一律从下拉菜单中选择，不能输入；涉及时间的一律按原始格式填写，不能修改；
（4）“全日制教育学历”指已通过完成学业获得的毕业学历，并非指正在学习期间的学历，例如本科生应选择“普通高中”；
（5）“团内现任职务”：团支书选择“书记”，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选择“委员”，院级团委部长及以上的团干部，如在所属团支部中未担任团干部，则选择“无”，并在备注栏注明其具体职务；
（6）“是否同级党委（支部）成员”：该团干部是否担任同级党委（支部）的党委（支部）委员、候补委员；
（7）“在职教育学历”一般选择“无”，“职务级别”一般选择“科级以下”，“是否专职团干”一般选择“否”，“团员所在领域”一般选择“学校”，“是否在本县区从业”一般选择“否”；其他请如实填写。
2、团员数据信息汇总表注意事项：
（1）本表系年报表，统计数字起止时间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1日。 
（2）确定2016年12月31日为是否满周岁的时间标准。
（3）“团员数”：指正式关系在本单位的团员数（含入党积极分子、保留团籍的预备党员、正式党员和超龄团干）。 
（4）“14-28周岁青年数”：团员数+群众数，一般大于等于团员数； 
（5）“年度发展团员数”：2016年成为团员的人数，一般为0。 
（6）“年度团籍注册数”：一般等于“团员数”，请注意核对，如有较大偏差请在表格下方注明原因。 
（7）“申请入党团员数”：2016年内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团员人数。 
（8）“团员入党数”：2016年成为预备党员的团员人数。 
（9）“经‘推优’入党的团员数”：2016年经“推优”成为预备党员的人数，以是否填列“推荐优秀团员成为党的发展对象”表格为界定标准，一般等于“团员入党数”（与推优成为入党积极分子无关）。 
(10)“保留团籍的党员数”：28周岁以内的预备党员、正式党员数。 
(11)“超龄离团团员数”：超过28周岁离团的人数。 
(12)“受纪律处分团员数”：请如实填写。
